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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第 一 條 

 

為落實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以提昇本校行政效能、貫徹依法行政，就本校

內部控制措施之流程制訂、單位分工、業務推動，依據教育部「私立學校

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度

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應建立內部控制制度(以下簡稱本制度)，藉由本校及所屬成員執行之

管理過程，對本校人事、財務、營運等事項實施自我監督，並達成下列目

標： 

一、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包括辦學成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目標。 

二、報導之可靠性；即時性及透明性，其所稱之報導，包括內部及外部財

務報導及非財務報導。 

三、相關法令之遵循。 

 

第 三 條 本制度應包括下列組成要素： 

一、控制環境：本校設計及執行本制度之基礎，包括組織文化、誠信與道

德價值、組織結構、權責分派、人力資源政策、績效衡量及獎懲等。 

二、風險評估：本校主管階層應先確立各項目標，並與不同層級單位相連

結，同時須考慮目標之適合性，並考量內外環境改變之影響及可能發

生之舞弊情事，透過適當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進行風險辨識、分析

及評估。其評估結果可協助本校及時設計、修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作

業。 

三、控制作業：本校依風險評估結果，採用適當政策及程序之行動，將風

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控制作業之執行，包括本校所有層級、業務

流程內各個階段、所有科技環境等範圍之監督及管理。 

四、資訊及溝通：本校蒐集、產生及使用與校務規劃、執行及監督有關之

內外部資訊，以支持內部控制其他組成要素之持續運作，確保資訊之

有效溝通，並提供資訊需求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五、監督作業：本校進行下列監督作業，以確定本制度之有效性、及時性

及確實性： 

(一)例行基督：主管階層本於職責，就分層負責授權業務執行持續性

常態督導。 

(二)自行評估：由相關單位依職責分工，評估各組成要素運作之有效

程度。 

(三)稽核評估：由內部稽核人員以客觀公正之立場，協助檢核內部控

制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發現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時，

應向適當之主管階層及監察人報告。 

本校於設計、執行或自行評估本制度時，應綜合考量前項各款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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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依實際需要自行調整必要之項目。 

 

第 四 條 作業說明： 

一、本辦法應就下列教職員工之人事事項，訂定作業程序、控制重點、流 

程圖： 

(一) 聘僱、敘薪、待遇、福利、保險、退休、資遣及撫卹。 

(二) 出勤、差假、訓練、進修、研究、考核及獎懲。 

二、本辦法應就下列財務事項，訂定作業程序、控制重點、流程圖： 

(一) 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保管及記錄。 

(二) 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動產之購置及附屬機構 

    之設立、相關事業之辦理。 

(三) 募款、收受捐贈、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錄。 

(四) 負債承諾與或有事項之管理及記錄。 

(五) 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錄。 

(六) 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之審核、收支、管理及記錄。 

   (七) 預算與決算之編製，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露。 

   (八) 其他重大財務收支相關事項。 

三、本辦法應就下列營運事項，訂定作業程序、控制重點、流程圖： 

(一) 教學事項。 

(二) 學生事項。 

(三) 總務事項。 

(四) 研究發展事項。 

(五) 產學合作事項。 

(六)國際交流及合作事項。 

(七)資訊處理事項。 

(八)圖書資訊事項。 

(九)行政事項。 

(十)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事項。 

(十一)稽核業務事項。 

(十二)其他事項。 

四、本辦法應就下列關係人交易，訂定作業程序、控制重點、流程圖。 

    前項關係人交易指學校法人或學校與下列自然人或法人間之買賣、 

    租賃、資金借入行為： 

(一) 董事、監察人或校長。 

(二) 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配偶。 

(三) 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四) 由學校法人董事、監察人所擔任董(理)事長之法人。 

(五) 其董(理)事、監察人(監事)與學校法人董事有二分之一以上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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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 

  

第 五 條 本校應成立內部控制委員會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委員會設置辦

法另訂之。 

 

第 六 條 本校法人、本校、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比照本辦法規定建立人

事、財務及營運活動之內部控制制度，並定期檢討及修正。 

  

第 七 條 依前條項訂定內部控制作業程序、控制重點及流程圖，應提送本校內部

控制委員會審議。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陳送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由校長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錄： 103 年 11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24 日 

 

 

104 年 12 月 21 日 

105 年 01 月 12 日 

105 年 01 月 25 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稽核室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 1032103897 號簽請校長核定，103 年

12 

月 15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內部控制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13 屆第 13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111 年 11 月 30 日 

(祕書室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08 日 1052100297 號簽請校長核定，105 年

02 月 15 日公告)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內部控制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2 月 19 日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01 月 12 日 第十五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 

    (祕書室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03 日 1122100208 號簽請校長核定，112 年 02

月 07 日公告) 

               114 年 01 月 02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內部控制委員會議通過 

               114 年 03 月 27 日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4 月 17 日 第十五屆第十七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中華民國 114 年 06 月 13 日 1142101665 號簽請校長核定，114 年

06 月 13 日公告) 


